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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建立社会信用体系的几点思考(季刚；2003年11月27日)

文章作者：季 刚

    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中明确提出，要按照完善法规，特许经营，商业运作，专业服务的方向，加快建设企业和个人信用服

务体系。社会信用体系的建立健全，是建设现代市场体系的必要条件，也是规范市场经济秩序的治本之策。 

    我国信用体系建设方面已取得了一定成绩，信用环境有所改善，海内外投资者的信心不断增强。同时，也应清醒地看到，我国的信用

建设还刚刚起步，信用意识模糊，信用观念淡薄，信用法律、法规不健全，信用信息分割和垄断，信用市场行为不规范等现象，与市场经济

发展水平和要求极不协调，这不仅会使我国在全球化进程中处于不利地位，也严重制约着我国经济在新时期健康持续发展。因此，加快社会

信用体系建设，已成为我国当前经济生活中一项亟待解决的问题。 

    当前，我国正处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市场发育状况和社会整体信用环境都不理想，在这种情况下，不能单纯依靠市

场力量来推动征信体系的建设，政府作为维护社会稳定和促进发展的重要部门，在建立社会信用体制的进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现阶段

必须以政府行政协调为动力，大力弘扬社会诚信意识和规范社会各部门的信用行为，搭建信用信息管理公共网络平台，征集、整合、发布社

会信用信息，实现社会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共享互用。采用市场运作方式，以银行信用管理为基础，由社会中介征信机构开展个人、企业资信

等级评估，使社会信用建设向更高层次发展，塑造全社会的信用之风。 

    鉴于社会信用征信体系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因此在具体运作上应遵循“统一规划，分段实施，起点要高，预留接口，逐步完善”的

原则。近期宜采取的措施有： 

    (一)信用立法先行 

    良好的社会信用环境必须建立在法律保障的基础上，尽快对征信行业立法，是社会信用建设的基础，该法律应规范的重点：一是强制

有关行政机关和社会部门以商业化或义务的形式向信用中介机构开放；二是规范信用资料公开、合法、正当的收集与使用；三是加强信用行

业管理，监督中介机构，制裁各种违规行为。 

    (二)确立征信体系发展模式 

    根据国际经验，建立社会征信体系应该遵循市场公平、公开和自愿的原则，由于企业和个人的信用信息分散在政府各个职能部门，形

成信息垄断和分割的局面，由任何一个政府职能部门单独承建社会公共信息都是不现实的。因此，考虑在信用信息征集环节建立基础数据

库，可授权由一家社会公益机构垄断经营，以承建和运营公共信用信息管理平台；在信用信息评估等信用增值服务领域，则鼓励成立完全市

场化的中介服务机构，实行有限度的竞争，避免形成新的行业垄断。针对我国地域辽阔，人口众多，各地发展不平衡的特点，近期应着手统

一规划，在已实行征信系统的城市和地区总结经验，扩大试点，本着先中心城市，后边远地区；先地方，后全国的发展步骤。中央部门重点

在推动立法方面多做工作，促进区域性、行业性的征信系统向全国化、网络化方向发展。 

    (三)坚持行政推动与市场需求相结合 

    在信用法规尚不健全，社会信用观念淡薄，利率尚未市场化的环境下，如果不借用行政措施，推动信用体系的起步试点，这项工作就

不可能有零的突破。目前我国除了对发行债券企业及部分商业银行对贷款企业有评级要求外，使用信用产品的领域还很少，因此，在征信体

系建设初期，要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利用政府的公信力，引导、培育、催生一个新兴的征信行业和征信市场，同时参照国外的成功做法，

以政府立法，行业组织立行规来引导全社会对信用产品的需求，加大对企业和个人信用制度的普及教育，使信用产品的运用成为社会经济活

动中必不可少的环节。 

    (四)积极引导鼓励中介机构发展 

    信用征集及评估等服务中介机构是信用市场的主体，信用中介机构能否健康发展是我国能否尽快培育起信用市场的关键，就我国当前

市场环境和市场需求的现实情况看，我们既不能重复发达国家长期市场竞争的历程，也不能单纯依靠财政资金或国有资本建立超大规模的信

用服务企业，而应争取政府引导、社会多元化投资、市场化运作的方式培育中介机构，为信用体系发展创造一个良好、公平的竞争环境，以

推动我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向着快速、健康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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